
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参与成都文交所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

依据《公司法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客观公正的立

场，我们对公司拟与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数

图”）通过公开摘牌方式（非联合体投资）参与成都文交所增资扩股

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成都文交所是四川省唯一获批具有文化交易场所牌照的企业，

如本次公司摘牌成功，将有利于公司切入文化产权交易及文创金融服

务领域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。同时，通过公司、中数图及文交所

三方在资源、技术、业务等方面的优势互补，有利于将文交所做强做

大，助推上市公司发展。该事项符合全体股东利益。 

2、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资产评估机构为四川同德资产

评估有限公司，其具有相关评估业务资格，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任职资

格合格，具备资产评估专业能力。同德资产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

司、交易对方、标的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亦不存在业务关系之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或冲突，评估机

构具有独立性。 

3、董事会会议召开和审议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的要求。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本次表决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 

 

 



（本页为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参与成都文

交所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独立意见之签字页，无正文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1年 1 月 8 日 

 


